
关于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导师蔡*彬的举报信

举报人：凌世宝，系汕头大学医学院 2023 级在读学生，指导教师为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蔡*彬（该教师曾留学于日本某

私立院校，据 2024 年相关排名信息显示，其留学院校在世界 US排

名中位于两千名之后，且无明确QS排名信息）。

举报事项：

被举报人蔡*彬存在以下违规违纪及失德行为：​

1.临床违规行为：在临床诊疗活动中，使用未经质量控制的实验
室自制菌液用于患者，该行为违反临床诊疗规范及相关质量管理规定。
​

2.学术造假行为：其发表的多篇论文存在学术不端情形，包括但
不限于剽窃他人学位论文数据等造假行为，严重违背学术诚信原则。

3.滥用职权及师德失范行为：利用导师职权欺压学生，并存在剽
窃学生科研思路的行为，违反教师职业道德及相关管理规定。​

举报诉求：

1.请求国家及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

蔡*彬的临床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及行政责
任。​

2.请求国家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科技学术监督管理部门对蔡*
彬的学术造假行为开展调查，依据学术规范及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并
将结果予以公示。​

3.请求汕头大学纪检监察部门、人事管理部门及学术道德委员会

对蔡*彬欺压学生、剽窃科研思路及师德失范等行为进行全面调查，
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并保障举报人作为学生在科研学习、学业完成及
毕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一、患者生命安全存被不当利用以谋取利益之嫌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蔡*彬自 2021 年前后起开展粪菌移植相关医疗活动，该事

实可由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所推送的信息予以佐证。



其一，相关医疗操作过程存在过度保密情形。与患者的沟通仅在单独空间内进行一对一交流，
且未向科室其他人员披露相关信息。此种严格保密的操作模式，其合规性存疑。为何相关医

疗活动不能在科室内部公开进行，而将所有环节均由其个人单独掌控？此举是否隐含未公
开的不当情形，有待核查。

其二，所谓的菌群移植团队人员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该团队实际仅由其本人及一名在读
研究生构成，具体操作由一名住院医师执行，实质上参与实际临床工作的人员不超过三名，

其余名义上的团队成员均未参与实际工作，属于挂名。该配置显然未达到菌群移植所需的团
队标准，且缺乏专职的监督管理岗位及人员。

其三，菌液来源及质量控制存在瑕疵。初期所用菌液由其私下采购（相关物证可见附图中

泡沫箱内物品），但该菌液的具体来源不明，且未见能够证明其质量合格的凭证或质控报

告，无法确保该菌液符合临床使用标准。

菌群处置环节存在明显随意性，缺乏规范的操作流程与管理机制。 ​

此后，其通过个人运营的公众号自行募集供体；近期，医院官方亦发布了内部捐赠倡议书，
用于该类供体的募集工作。



而我国相关专家共识建议如下：

肠菌的制备及移植地点均位于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二号楼西侧四层。

自 2024 年下半年起，开始自行制备菌液，菌液制备仅在一个小房间内进行。该房间内仅有

一台离心机及一台-80℃冰箱，完全不符合指南共识所要求的 P2实验室标准。负责自制菌

液的人员为在读研究生，并非专业技术人员，且在菌液制备过程中未穿着防护服。此外，该
房间的钥匙仅由其个人持有。

当前的菌液制备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种为公司制备，目前占据主流。由于菌液制备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配备专业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及配套的工艺技术，而一般的医学院校或三

甲医院通常不具备相应能力，因此，另一种由医学院校实验室制备的菌液，大多应用于动物
实验。



基于上述菌液制备的不同类型，对应的实验室亦有两类标准。总体而言，菌液制备需在 P2
级实验室或同等防护级别的实验室中进行。​

然而，在科室内部随意划定一个小区域即进行菌液制备，显然不符合上述规范要求，其背

后存在的合规性问题及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移植给患者的菌液未按照规定开展相关检测，这一点从其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即可看出，相关

检测记录极为简略。与国内专家共识中推荐的检测项目相比，该菌液缺少多项关键检测项目，

其中包括 16S rRNA 检测及代谢组学分析。同时，所制备的菌液未进行质量控制，且患

者在接受治疗前后未进行菌群对比分析。

二、学术诚信严重存疑，造假行为频现

蔡*彬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所发表的 SCI 文章，存在诸多学术不

端嫌疑。经初步核查，相关文章涉嫌实验造假，其呈现的实验数据及过程存在与实际操作

不符的情况，疑似通过拼凑、编造等手段形成，以支撑不实的研究结论。同时，数据拼接
迹象明显，不同来源的数据在整合过程中缺乏科学依据与逻辑连贯性，难以证实数据的真

实性及可靠性。此外，在论文署名环节，亦存在不当行为，部分署名人员未实际参与相关
研究工作，却被列入作者名单，严重违反学术成果署名规范，破坏学术研究的公正性与严

肃性。

蔡*彬简历



被举报人蔡*彬存在多起情节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具体如下： ​

（1）其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 文章《Metformin's Effects on Apoptosis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An In Vitro Comparative
Study》（发表期刊：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20:1068671.；发表时间：2020
年 3 月 18 日；文章 doi:10.1155/2020/1068671；基金资助情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编号：81172263]）存在严重学术不端问题。 ​

对该文章中的 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进行核查分析发现，Figure 3 (c)存在明显异常。按

照实验规范，不同细胞实验处理组的 Western Blot 条带应依据实验变量呈现相应变化，但

该文章中部分关键条带（如不同细胞内参 GAPDH）在视觉上几乎完全一致。此外，根据

SCI 文章发表规范，作者应在同一张膜上完成 bcl-2、Stat3、p-Stat3 和 GAPDH 的检
测，而该文章作者未能提供全膜数据。即便考虑实验误差，此种高度一致性亦不符合常理，

存在人为操作造假的嫌疑。 ​

该文章数据存在严重剽窃行为：文章所有数据均完全剽窃自 2016 年汕头大学硕士毕业生吴

*玲的学位论文（其导师为荆*斌）。该文章于 2019 年 12 月才投稿，期间未产生任何新数

据（相关原始材料可通过万方、知网、PubMed 等数据库查证）。 ​

同时，该文章存在严重不当署名情况：第一作者署名为彭*伟（2016 年 9 月入学），但该

课题研究在 2016 年 6月前已完成，彭*伟客观上不可能实质性参与该研究。通讯作者为蔡*
彬，然而在该课题关键研究期间（2014-2016 年），蔡*彬正在日本学习，且吴*玲的学位

论文致谢中并未提及蔡*彬，足以证明其未参与该课题的指导工作。 ​

综合上述情况，推测其实施上述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为通过拼凑数据以满足职称晋升的相关
要求。

（2）《Caffeine ameliorates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diet-induced obese mice
through reg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serum metabolism》（发表期刊：Diabetology
& Metabolic Syndrome; 15 (1):37；文章 doi:10.1186/s13098-023-00993-3；发表时间：

2023 年 3 月 8 日；基金资助情况：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2019A1515010917]，汕头市科技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190430145264400]，广东省高水

平大学发展计划临床医学重点学科项目 [项目编号：002-18119101]）一文存在显著学术不
端嫌疑。 ​

该篇关于咖啡因的研究文章在研究设计与实施环节存在关键缺陷，明显缺失动物安全性试验
这一必要步骤。动物安全性试验作为评估咖啡因相关研究潜在风险及应用前景的核心环节，

对保障研究结论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该研究在未开展动物安全性试验
的情况下，仍得出相关结论并予以发表，其行为涉嫌故意隐瞒关键研究步骤，违反学术研究

的基本规范，构成严重学术不端嫌疑。​

此外，文章 Figure 3B 显示 p＞0.05，即相关结果无统计学意义，但作者在 Result（结果）

部分却表述为咖啡因能逆转因高脂饮食降低的微生物群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研究结论与
实验数据存在明显矛盾，进一步印证了其学术不端的嫌疑。

（3）文章题目：《Metformin Induced AMPK Activation, G0/G1 Phase Cell Cycle Arrest
and the Inhibition of Growth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In Vitro and In



Vivo 》 （ 发 表 期 刊 ： PLoS One ； 发 表 时 间 ： 2015 年 7 月 21 日 ； 文 章

doi:10.1371/journal.pone.0133349；基金资助情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81172263]）存在多项学术不端问题： ​

①项目时间与责任承担存在矛盾。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执行期限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而根据蔡*彬的官方简历，其在 2013年至 2017年期间均在日本学习。项

目结题报告中明确记载蔡*彬负责细胞凋亡实验，但该文章中未对细胞凋亡实验进行详细描

述。上述时间上的冲突及责任分配与实际成果的不一致，严重违背学术诚信原则。蔡*彬是

否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日本学习进修期间对该课题项目进行了全程指导？如相关聊天记录、
会议行程安排等。 ​

②数据存在拼接且署名不符合规范。该 SCI 文章的数据被指来源于胡*、程*杰的硕士毕业

论文并进行拼接，例如图 2A 和 B、图 3A 和图 4A 来自程*杰的硕士毕业论文；图 5C 和 D、
图 6A 和图 7ABC 来自胡*的硕士毕业论文。此类数据拼接行为违反学术规范，严重损害学

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可信度。依据蔡*彬的官方简历，其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均在日本

学习，而该文章于 2015 年发表，蔡*彬却为第一作者，署名合理性存疑。 ​

③目标条带存在拼接且不一致。该 SCI 文章图 7A 与胡*的硕士毕业论文 3.3中图 A 的所有

目标条带（p53、p21、p27、cyclinD1）完全一致，但两者的β-actin 存在差异，表明该 SCI
文章中的 WB 条带系人为拼接而成，并非在同一张膜上曝光目标条带和内参，该行为严重
违反学术规范，涉嫌学术造假。 ​

④目标条带存在重复使用且不一致。该 SCI 文章图 6A 与胡*的硕士毕业论文 3.2中图 A 的

目标条带 AMPK 和 p2-AMPK 相同，但硕士论文中未出现 ACC 和 p-ACC，因此高度怀疑

这两条目标 WB 条带系人为随意拼凑而成。上述四个目标条带和内参并非同一时期在同一

张膜上进行曝光的 WB 实验结果，蔡*彬是否能出具科研记录本以证实这两个目标条带的来

源？该行为同样严重违反学术规范，涉嫌学术造假。

三、学术研究涉嫌沦为利益输送的媒介

被举报人作为导师，涉嫌滥用职权欺压学生，并与相关领导层构建利益共同体，具体情形

如下：

1、学院科研处张*军副处长多年来均担任该课题组的答辩专家，基于此关联，科研处下属研
究生科就相关事宜反馈邮件中所提及的调查结果，其客观性与可信度存疑。 ​

此外，该张*军副处长在 2025 年 5 月 27 日的沟通录音中明确承诺，将启动汕头大学医
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调查程序。本人已通过邮政快件寄送相关资料，研究生科的信息及邮政快

件的物流信息均显示资料已被签收。 ​

但截至目前，本人并未收到任何形式的调查报告；相反，涉事研究生却顺利毕业，且科研处
通过邮件暗示本人存在心理问题，以此试图终止对该事件的调查。



2025 年 6 月 9 日，汕头大学纪委已签收通过邮政寄送的举报材料，但截至目前，本人

并未收到任何受理通知。

2025 年 6 月 12 日下午，本人接到汕头大学医学院纪委的电话，对方仅表示希望与本人

男见面沟通，在本人提出相关条件后，未得到任何后续答复。 ​



2025 年 6 月 20 日，市级卫生健康局通过电话回应称 “有纪委在处理，不便介入”（该
回应有记录可查），但拒绝向本人透露具体的调查主体。

2025年 7月 9日本人接到汕头大学医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医学院纪委"）工

作人员的电话，告知本人以下事项：

①医学院纪委工作人员称，汕头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学纪委"）于 2025
年 6月 9日收到的邮政快件（即本人提交的举报材料），已于 2025年 6月 10日转办至

医学院纪委。

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纪检监察

机关收到检举控告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一般为 15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向

实名检举控告人出具书面《受理告知书》；对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检举

控告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然截至本人获知该转办信息之日（2025 年 7 月 9 日），

大学纪委与医学院纪委均未依规向本人作出任何形式的受理或不予受理告知，亦未说明

转办依据及后续处理程序。

此程序瑕疵直接导致本人无法知悉举报材料的接收状态、处理主体及权利救济路径，涉

嫌违反《规则》确立的"程序正当""保障检举控告人权利"基本原则。

（为什么两个级别的纪委均未按信访流程，给出相关的受理通知？在隐藏什么？）

②医学院纪委工作人员在沟通中明确表示：仅接受电话反馈或当面沟通两种反馈形式；当

面沟通时禁止录音录像；拒绝以书面形式反馈调查结果；并特别强调"蔡某彬系该院管理层

干部"。

上述要求存在多重程序违法嫌疑：其一，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第二十五条及《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以适当方式向检举控告
人反馈处理结果，反馈形式虽无强制性规定，但禁止录音录像、排除书面反馈等限制，

实质剥夺了本人留存证据、固定信息的合法权利，违反《信访工作条例》第三条"坚持依

法按政策解决问题""保障信访人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其二，将"蔡某彬系管理层干部"
作为特殊说明事项，却未解释该身份对调查程序或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涉嫌违反"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且该限制反馈形式的单方要求无法律依据支撑。

（医学院的工作流程是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

③医学院纪委工作人员称，案涉调查工作由医学院科研处及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
附一院"）具体实施。

然查，医学院科研处张*军副处长长期参与本人所涉课题组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与被举

报事项及当事人存在直接工作关联；附一院更在本人与医学院纪委沟通前，已对案涉"
菌群制备室"实施装修支持行为——该行为与被举报事项存在直接利益关联。

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十九条"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对检举控告问

题线索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处置方式恰当"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

规范，调查主体应当具备独立性、中立性，与被调查事项及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科研处
作为被举报事项可能涉及的职能管理部门，附一院作为利益关联方，由其自行调查明显

违反"回避原则"及"调查主体中立性"要求，所形成的调查结论客观性、公正性存疑，难

以保障举报人及公共利益的合法权益。

（医学院科研处张*军副处长长期参与课题组的毕业答辩，附一院在本人举报该事件后，

支持“菌群制备室”的装修，内部调查的意义是什么？）



男性（领导）教职人员在未提前与本人进行任何形式沟通、亦未取得本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径行前往女生宿舍区域要求与本人面谈。（注：本人通讯渠道全程畅通）。校方某领导在未

调查事件全貌、未核实本人陈述事实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指责本人"损害学校声誉"，
却对“学术不端线索、行政不作为、教师行为失范”选择性失明。

男性（领导）教职人员未经同意进入女生宿舍要求面谈的行为，已构成对本人隐私权及学生

权益的侵害；校方将正当反映问题的行为定性为"损害学校声誉"并选择性忽视实质性问题的
追责逻辑，涉嫌滥用管理职权、规避法定调查义务，违反《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

《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多项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

2、与医院领导共同的文章，是否存在利益相关？不得而知！

3、课题组内的课题方向

2024年 8月 29 日，本人应导师明确要求，通过微信即时通讯工具向课题组提交课题

进展报告 PPT。经本人系统性调研与实验设计，该课题方向为课题组内唯一性研究路径——
即本人系该特定研究方向的首创实施者，课题组其他成员在该时间节点前未开展与该方向相
关的任何实质性研究工作。

然而，2025 届毕业生在不足一年（自 2024年 8月 29日至其毕业课题完成时点，实

际周期未满 1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以下高度相似的科研活动：其一，复制与本人课题完
全相同的小鼠模型；其二，采用与本人研究思路高度重合的实验设计与分析框架；其三，最

终产出与本人原定方向实质性相似的完整毕业课题成果。（注：根据生命科学领域科研活动



的客观规律及行业通行标准：1、动物模型构建周期：针对特定表型或基因修饰的小鼠模型，

从基因编辑、胚胎移植到获得稳定表型后代，结合繁殖代际周期及表型筛选，通常需 4 至 6
个月（需考虑遗传稳定性验证及表型确认时间）；2、文献研究与课题设计周期：包括领域
内前沿文献系统检索、研究空白点分析、实验假设提出、技术方案设计及预实验验证，通常

需 3 至 5个月（需完成伦理审批前置程序）；3、实验实施与数据积累周期：基于小鼠模型
的核心实验（如行为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病理学分析等），结合重复验证及数据可靠

性要求，通常需超过半年（一般不少于 6-8 个月）。综合上述三项核心环节的法定/行业标

准周期，完成一个完整的小鼠模型相关课题研究，合理时间跨度应不低于 13 至 16 个月（4-6
个月模型构建+3-5 个月设计+6个月以上实验））。

2025届毕业生在不足一年时间内完成与本人原研方向完全一致（小鼠模型相同、研究

思路高度重合、成果实质性相似）的毕业课题，明显违反生命科学研究的客观周期规律。该

异常现象已超出正常学术传承或合理借鉴的合理范畴，存在以下重大疑点：1、动物模型来
源合法性：相同小鼠模型是否经本人原始构建路径获得，抑或通过不当途径获取模型资源；

2、研究思路独立性：高度重合的研究思路是否基于本人前期汇报内容的非正当获取（如未

授权的 PPT 内容流转），而非独立科研构思；3、实验数据真实性：在压缩近半研究周期的
情况下，实验数据的完整性、可重复性及科学性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学术伦理要求。

2025届毕业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与本人独创课题方向完全一致的毕业课题，已构成对

正常科研周期规律的实质性突破，涉嫌违反《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二

条"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

的行为"之规定，以及《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中关于"伪造、篡改研究过程

或数据""不当使用他人研究思路或材料"等禁止性规范。本人对该异常现象中的程序违法性
及学术合理性存疑，依法保留进一步主张权利的权利。

一、课题核心资料泄露的合理性质疑

本人导师是否存在向他人不当披露本人课题核心资料的行为，构成对学术保密义务及科研伦
理规范的潜在违反。

二、异常时间线完成的科研活动合理性存疑

案涉学生（马*铤）如何在客观上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周期内，实现对本课题核心内容的"复刻

"，该异常现象已超出正常学术传承或合理借鉴的合理范畴，存在重大程序违法性疑点。

三、学术资源正当使用权的非法剥夺

本人自费在国内求学并寻求正当学术指导，反遭学术资源的不当剥夺，该行为涉嫌违反受教
育者依法享有的学术权利保障。

四、课题方向异常流转的具体事实

以下为课题方向异常流转的关键时间节点及内容对比证据：

​ ​ 马*铤开题报告（2024 年 3月 1 日）：研究主题为"咖啡因改善脂肪组织胰岛素抵抗"；



​ ​ 本人课题进展报告（2024年 8月 29日）：研究方向为"塞来昔布改善MCD诱导NAFLD
的机制"（其中MCD 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特异性诱导饲料）；

​ ​ 马*铤答辩内容（2025 年 5 月 20 日）：研究主题变更为"探讨塞来昔布改善 NAFLD
的机制"。

上述证据链显示，马*铤的研究方向在本人课题进展报告提交后（2024年 8月 29日）发生

实质性转变，最终与本人课题核心内容（塞来昔布改善 NAFLD 机制）完全一致，构成课题

方向的非正常流转。



4、当前所有涉及咖啡因、塞来昔布等药物的小鼠动物实验，均未依规开展小鼠安全性研究，

该程序缺失直接违反《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及生命科学领域动物实验伦
理审查的基本要求。依据科研伦理准则，药物干预实验必须首先评估受试对象（小鼠）的安

全性阈值，包括但不限于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及器官特异性毒性反应，未进行安全性研究即
开展药物干预实验，可能导致实验数据失真并危及动物福利，构成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核心原则的违反。

①现有实验设计中，针对超过三个干预因素的复合研究场景，实验分组仅设置六组，导致
原有实验设计中的对照组被大量省略。该分组方案明显违反实验设计的基本统计学原理及

生命科学领域通行的"对照原则""重复原则"与"随机化原则"。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

规则（试行）》中关于"实验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的禁止性规定，对照组
的大幅缩减将直接削弱实验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无法有效排除混杂变量干扰，导致研究结论

的科学性存疑。

②在脂肪肝相关表型及实验结果的评估环节，现有实验仅采用肝炎评估指标，未依规进行

肝纤维化评估，构成对实验评估维度的重大缺失。依据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研



究领域的通行标准，肝纤维化作为疾病进展至肝硬化的关键病理阶段，其评估指标（如羟脯

氨酸含量测定、Masson 染色、α-SMA 表达检测等）系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及药物干预效果
的核心参数。仅评估肝炎指标而忽略肝纤维化评估，导致实验结论无法全面反映药物对脂肪

肝病理进程的真实影响，违反《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关于"研究设计应

当科学、严谨，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规范性要求，亦不符合科研活动应当遵循的客观

性原则与全面性原则。

当前小鼠动物实验存在安全性研究程序缺失、对照组设置科学性缺陷及实验评估维度不完

整等重大程序违法与科研不端嫌疑，涉嫌违反《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等多项法规的明确规定，导致实验数据

的可靠性与结论的科学性受到实质性影响。

5、本人因所开展实验的真实结果（即该模型的粪菌移植未能改善脂肪肝）未达到导师的预
期，且该结果客观上无法为导师维系相关利益链条提供支撑，自此之后，便遭到导师的霸凌

与孤立。尽管本人曾多次选择容忍，但对方的不当行为却持续升级，步步紧逼。



在此恳请第三方机构针对该导师近年内开展的基础研究进行重复实验，以核实其研究结果，
确认相关实验趋势是否具有可重复性。

四、德行败坏，涉嫌诱导患者参与试药

被举报人曾在组会讨论中说，自己有能力忽悠病人来做临床试验。(原话就是忽悠一词！)

被举报人德行有亏，专业能力匮乏，毫无职业底线，唯利是图。

截至目前，历时两个月，汕头大学医学院未开展公开
公正的第三方调查，亦未出具调查结果及官方公告。
相反，涉事研究生已顺利毕业，相关部门及地区相关
单位对投诉置之不理，未采取查封等措施，反而拖延
时间，并协助进行装修。 ​
本人无自杀倾向；若发生意外，均系他人所为。


